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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民航人員訓練所為培訓所屬飛航管制員，已結合產、官、學、研等訓練資

源，建立統一之訓練流程，以提升人力素質，落實飛安訓練。現今台北飛航情報區內，

軍、民雙方在飛航管制作業上已是環環相扣，但由於各有獨自召訓對象及訓練流程，使

管制作業經常衍生誤會、爭議或肇生管制事件。因此，如能將雙方飛航管制員職能培訓

相互銜接，加強彼此間之交流與溝通，必能互得其利，為飛安多添一份保障。

本研究蒐集民航局及空軍飛航管制員職能培訓課程、訓練流程模式及人力運用現

況，再輔以他國飛航管制員之人力運用與訓練流程等資料進行探索性分析，藉由文獻探

討與飛航管制作業現況來強化架構基礎，建構專屬空軍管制特性之「訓練流程模式」，

充分發展與運用飛航管制人力，藉完善之培訓流程、考核制度與工作輪調機制來提升專

業素養及管制技能。

關鍵字：飛航管制員、人力運用、訓練流程

緒　論

「飛航管制員」與「駕駛員」，是民用

航空法所定義的航空人員，更是飛航作業中

最重要的專業人員。在維護飛航安全並協助

解決航機不正常或緊急情況中，飛航管制員

位居非常重要的角色，整個飛航過程中，此

兩類人員間密切的合作與協調，成為維繫飛

航航程是否安全之重要因素，更是化解危機

成功至要的關鍵。

在錯綜複雜的台北飛航情報區空域內，

軍、民雙方在飛航管制作業上關係日漸密

切，但相互的合作與配合卻成為作業上的問

題（金新民，1999）❶。學者研究指出，目

註❶　金新民（1999），我對航管問題的看法。飛航管制季刊，第75期，頁26-28。

註❷　葉龍泉（2006），我國飛航管制體系整合關鍵因素之研究，開南大學空運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註❸　劉宏一（2001），飛航管制員問卷調查。飛航管制季刊，第78期，頁7-26。
註❹　飛航管制協會（1993），中華民國第三次飛安研討會，飛航管制季刊，第14卷， 第4期，頁30-31。
註❺　民用航空局民航人員訓練所，民航人員訓練所簡介，2001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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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飛航管制員人力運用與訓練流程適配性之研究

前我國飛航管制採軍、民航分別管制方式，

在管制作業執行層面上，因彼此雙方任務不

同及專業法規認知不足，或協調、指示認定

不明確，造成溝通及協調作業上之困擾；另

在職能培訓層面上，因軍、民雙方非由同一

個訓練單位培訓，故對彼此間之作業模式了

解有限，經常衍生誤會、爭議或肇生管制事

件（葉龍泉，2006）❷；另飛航管制協會亦

針對民航飛航管制員實施問卷調查發現，認

為「與軍方協調困難」是管制工作很大的困

擾（劉宏一，2001）❸。由以上學者研究可

知，因軍、民雙方各有獨自召訓對象及訓練

流程，且所屬體系不同造成培訓過程差異，

因此，如能將軍、民雙方飛航管制員職能培

訓相互銜接，加強彼此交流與溝通，必能互

得其利，為飛安多添一份保障（飛航管制協

會，1993）❹。

民航局民航人員訓練所(簡稱：航訓所)

為培訓飛航管制員，已結合產、官、學、研

等訓練資源，建立統一之訓練流程，包含計

畫、執行、考核、回饋等職能培訓活動，以

提升人力素質、落實飛安訓練，目的是要確

保執行第一線飛航管制工作人員，都具備專

業的航管法規素養及純熟的管制技能（民航

人員訓練所，2001）❺。

本研究蒐集民航局及空軍針對飛航管

制員職能培訓課程、訓練流程模式及人力運

用現況，再輔以他國飛航管制員之人力運用

與訓練流程等資料進行探索性分析，藉由文

獻探討與飛航管制作業現況來強化架構基

礎，建構專屬空軍管制特性之「訓練流程模

式」，一方面供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對於新

進飛航管制員之教學目標與課程規劃有所依

循；另一方面可縮小軍、民雙方職能培訓模

式差異，促進雙方交流，增進台北飛航情報

區內軍、民航機飛航安全與國防任務遂行。

文獻探討

一、飛航管制員在飛安的角色

「飛航管制」係指在地面負責指揮、

管制航空器飛航，並藉快速的資料協調與聯

繫，以協助駕駛員達成航空器在飛航活動中

一切運作之安全、迅速與有序。台北飛航情

報區內的飛航管制業務，以民航局及空軍司

令部為管理單位，飛航管制員提供飛航管制

的目的，依據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第十一號附

約「飛航服務」的定義如下：

㈠飛航服務之目的：

⒈防止航空器之碰撞。

⒉防止操作區內之航空器與該區內障礙

物間之碰撞。

⒊加速及保持飛航之有序暢通。

⒋提供有助飛航安全及效率之建議及情

報。

⒌通知適當單位有關需要搜救之航空器

並視需要協助。

註❷　葉龍泉（2006），我國飛航管制體系整合關鍵因素之研究，開南大學空運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註❸　劉宏一（2001），飛航管制員問卷調查。飛航管制季刊，第78期，頁7-26。
註❹　飛航管制協會（1993），中華民國第三次飛安研討會，飛航管制季刊，第14卷， 第4期，頁30-31。
註❺　民用航空局民航人員訓練所，民航人員訓練所簡介，2001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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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飛航管制服務區分為：

⒈區域管制服務：民航局飛航服務總台

隸屬之台北區域管制中心負責，由民航飛航

管制員負責管制工作。

⒉近場管制服務：民航局飛航服務總台

隸屬之台北、台中、高雄、花蓮、台東等近

場管制台負責，由民航飛航管制員負責管制

工作。

⒊機場管制服務：

⑴軍用機場：包含桃園、新竹、岡山、

屏東（南場）、台東、佳山等機場，由機場

管制塔台負責，管制工作由空軍飛航管制員

擔任。

⑵軍民合用機場：包含台中、嘉義、台

南、屏東（北場）、花蓮等機場，由機場管

制塔台負責，管制工作由空軍飛航管制員擔

任。

⑶民用機場：包含松山、桃園及高雄

（國際機場）、馬公、金門、豐年、綠島、

恆春、馬祖等機場，由機場管制塔台負責，

管制工作由民航飛航管制員擔任。

由以上分析可知，「機場管制服務」主

要由空軍飛航管制員負責；另部分機場設有

「地面管制進場台」（GROUND CONTROL 

APPROACH，簡稱GCA）等雷達設施，供

空軍飛航管制員提供航機離到場管制，及於

低能見度時引導航機進場落地之雷達管制服

務，該管制服務作業現況類似「近場管制服

務」。

飛航管制員的工作特性並不因軍、民

或管制服務種類之不同而有所差異，其共通

特性有：　連續性：二十四小時不間斷；　

時效性：幾乎所有的決定都在幾秒鐘之內完

成；　正確性：永遠都要下達正確的指令，

否則就是生命或財產的損失。管制員每天在

工作席位上執行管制工作，就是不斷的重複

「安全、有序、迅速」的管制作為（毛治

國，1994）❻。另外，飛航管制是由塔台、

近場台及區域管制中心等管制單位環環相

扣，要求團隊合作，無法由一人獨立完成的

工作。身處其中的空軍或民航飛航管制員的

專業素養，及對各種作業程序的精熟程度與

緊急應變能力，是決定飛安的關鍵因素，而

這些因素必須經歷專業且嚴格的職能培訓過

程來完成。因此，在台北飛航情報區狹小空

域範圍內，要確保航機飛航安全，有賴軍、

民雙方飛航管制員密切協調合作。

二、人力運用的概念

㈠人力運用原則

「人力運用」是運用人力資源從事人

力需求與分配的作業，包括選拔、配置、任

用、工作或職務設計等，並將人力資源之確

保、開發等環境條件與作為融入其中，形成

一個完整的體系，目的在於保持人力用在需

要的地方（章逸創，2005）❼。人力運用主

要原則如下（轉引自施禎祥，2005）❽：

註❻　毛治國（1994），對飛航管制的認知。飛航管制季刊，第55期，頁2-3。
註❼　章逸創（2005），台東縣教育服務役人力運用管理之研究。台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註❽　施禎祥（2005），警察替代役人力運用之研究：以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社區巡守為例。台北大學公共行

政暨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註❾　吳秉恩、游淑萍、蔣其霖（2002），台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運作及其關係之初探。 人力資源管理學
報，第2卷，第2期，頁37-64。

註❿　陳銘薰、王瀅婷（2006），「訓練投入、訓練實施程序、訓練成效」評估模式之探討。人力資源管理

學報，第6卷，第1期，頁75-99。
註⓫　傅肅良（1980），人事管理。台北市：漢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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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人與事配合原則：必須明瞭人力素

質、所具專長、工作性質及職責配合之狀

況，進而追求效率之達成。

⒉合理遷調原則：目的在於適才適所，

使人能按志趣發揮所長，而升遷是指轉換職

務後，獲得較多之薪給與福利，較大之權力

與利益，但亦負擔更重要之責任與義務。

⒊滿足需要原則：人類的基本需要依馬

斯洛（A.H.Maslow）需要層次理論，區分為

生理、安全、歸屬感、尊榮感及自我實現需

求，而人力資源應透過需要層次理論，作最

佳運用。

⒋ 激 勵 士 氣 原 則 ： 依 赫 茲 伯 格

（F.Herzberg）提出之保健因素與激勵因素，

前者包括合理薪給、工作條件與環境、福利

措施等，後者包括自我成就、合理升遷、個

人目標達成等，而人力資源運用宜在此方面

配合運用，以尋求突破。

㈡人力運用之目的

施禎祥（2005）研究指出，人力運用之

目的如下：

⒈規劃人力來源，提高人力素質，並注

重「質」和「量」均衡之原則。

⒉激發成員士氣，發揮工作潛能，且

善用激勵方法，增進工作意願，提高工作效

率、效能。

⒊有效配合組織發展與目標，對組織

任務有明確的瞭解，整合各種資源以達成目

標。

三、職能與培訓

人力運用必須藉由完善之職能培訓來輔

助，亦即人力資源蓄積必須藉由職能培訓來

完成，進而針對人力作有效且靈活之運用。

因此就職能、培訓的目的作探討論述如下：

人力資源培訓與開發為創造核心競爭力

之主要關鍵，人力的有效運用更攸關企業的

競爭優勢（吳秉恩等，2002）❾。培訓乃指

各組織對所屬員工經由訓練進修與升遷轉調

作不斷的培育與發展，以培訓勝任現職，及

將來擔任更重要職務的工作者。另陳銘薰等

（2006）❿研究指出，企業的培訓成效不如

預期好之原因在於：主管以上層級不支持、

缺乏有系統之規劃及訓練、缺乏激勵訓練之

誘因、用訓不能合一、訓練未與組織目標相

結合等。而傅肅良(1980)⓫研究認為培訓是：

⒈為適應業務及管理需要，配合組織之

外在與內在環境變動，不斷發展與革新，其

所屬員工為具備處理此變化的知能及適應此

新環境的能力，必須藉所舉辦之培訓活動獲

取。

⒉為有計畫的增進員工需具備的職能，

如各組織舉辦之訓練、進修、考察等活動，

有計畫的進行，則可在一定期間內獲得所須

學識、經驗、技能及能力。

註❾　吳秉恩、游淑萍、蔣其霖（2002），台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運作及其關係之初探。 人力資源管理學
報，第2卷，第2期，頁37-64。

註❿　陳銘薰、王瀅婷（2006），「訓練投入、訓練實施程序、訓練成效」評估模式之探討。人力資源管理

學報，第6卷，第1期，頁75-99。
註⓫　傅肅良（1980），人事管理。台北市：漢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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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為勝任現職及擔任更重要的工作做

準備，同時對績效優異且具有發展潛能之員

工，透過培訓可達到儲備較高職能，以期將

來擔任更重要工作之目的。

⒋經由訓練與升遷轉調。訓練是有計畫

的學習以增進新知能；升遷轉調則是在職位

上不斷歷練以增進處理實務能力，經由此兩

種方式交互運用可達培訓人才之效果。

研究方法

本研究希望能從事模式或關係的尋找，

由次級資料分析的結果來導引後續訓練流

程模式的建構。質性研究適用於以實務為基

礎之研究，且可以充份描述「現象發生的脈

絡」和「交互影響的情境」，因而較擅長將

複雜性、綜合性的因素和過程具體而微的呈

顯出來（林尚平，2004）⓬，以便發掘現象

發生的原因和方向，以定義問題與作為後續

研究的根據。故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式，透

過學者文獻及次級資料分析來進行議題探

討。

對於個案研究資料蒐集的方法，林尚

平（2004）轉引自Yin（1994）研究指出，

使用多重證據來源將使個案研究結論更正確

且更具說服力，並提出六種方式可供選擇：

包括文件、檔案記錄、訪談、直接或參與觀

察及實體的人物造訪等六種資料來源，因為

沒有任何一項資料來源是可代表整個事實或

現象。因此，本研究在文件及檔案記錄等資

料蒐集上，包含了報章雜誌、網路、準則

教範、飛航管制程序法規及職能培訓訓練手

冊等資料；並實際參與觀察職能培訓活動，

以客觀且有系統的方式將獲得資料進行分析

與整理，以符合一個好的個案研究的基本要

求。最後，再將所有蒐集到有關個案之資料

與證據相互比對及連結，以分析人力運用與

工作輪調是否與訓練流程達到適配程度。

各國飛航管制員人力運用與訓

練流程概況

歐洲地區之英國與德國所屬飛航管制

人員訓練學校，一直是其他國家訓練單位或

機構學習的典範，也是歐洲地區大多數國家

飛航管制員培訓的搖籃（徐瑋，2004）⓭；

另日本及香港地區與我國台北飛航情報區緊

鄰，在飛航管制服務與作業上有著密不可分

的關係。以上各國空運發展蓬勃且空中運輸

交通量頻繁，最重要的是在飛航安全紀錄及

飛航服務均極為優異。因此，本節將針對英

國、德國、日本及香港地區之飛航管制員人

力運用與訓練流程概況分析說明，以利後續

我國空軍飛航管制員訓練流程模式建構等議

題探討。

一、日本航空保安大學（Aeronautical Safety 

College-ASC）

日本飛航管制員人力運用與訓練流程

詳如圖一所示，屬於「分段式訓練」。新進

飛航管制員除非一開始即選擇以「區域管制

註⓬　林尚平（2004），製造業組織策略、設計策略與設計部門核心能力發展之個案研究。雲林科技大學企

業管理系碩士論文。

註⓭　徐瑋（2004），我國與歐日港飛航管制人員訓練方式之比較研究。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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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⓬　林尚平（2004），製造業組織策略、設計策略與設計部門核心能力發展之個案研究。雲林科技大學企

業管理系碩士論文。

註⓭　徐瑋（2004），我國與歐日港飛航管制人員訓練方式之比較研究。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圖一　日本飛航管制員訓練流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日本國土交通省航空保安大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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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稱航路管制）」為未來職能培訓流程，

則跳脫「機場管制」之培訓流程，不然均須

先接受「機場管制」基本概念與管制技巧訓

練，完成後才能進階至「近場雷達管制」職

能培訓。徐瑋（2004）研究指出，日本對

於飛航管制員的職能培訓流程規劃最特別之

處，在於其完成雷達管制專業訓練後，會繼

續往與飛航服務系統有關之專業職能培訓。

另外日本航空保安大學亦鼓勵學生可自行利

用課餘時間，前往飛行俱樂部學習飛行相關

知識與技能。

二、香港民航處空中交通管理部門飛航管制

人員訓練單位

香港飛航管制員人力運用與訓練流程

詳如圖二所示，屬於「分段式訓練」。新進

飛航管制員在完成助理管制階段要進入機場

管制階段前，依香港對其飛航管制員之規

劃，其新進人員要送往澳洲接受「飛行訓練

（Flying Training）」、「航空英語及基礎飛

航管制課程訓練（Aviation English Language 

and Basic ATC Course）」，完訓後銜接機場

管制培訓，再依序實施區域管制培訓，最後

實施雷達管制職能訓練，完訓後按近場或區

域雷達管制訓練區分，分派赴航管單位執行

飛航管制工作。徐瑋（2004）研究指出，香

港飛航管制員整個職能培訓流程規劃最少要

六年，每階段完訓後，即赴航管單位實施實

務在職訓練，如果表現不佳或年度內考核不

合格，則無法進入下一階段執行進階職能培

訓。

空軍飛航管制員人力運用與訓

練流程之建構

由於各國飛航管制的區域性與國情不盡

相同，本研究以我國民航局與空軍現階段對

飛航管制員之人力運用與職能培訓流程作為

主要分析探討對象，並參考英國、德國、日

本等先進國家及香港地區，對所屬飛航管制

員訓練流程概況等資料為輔，進行探索性分

析，再依據我國國情及飛航管制任務特性分

析如下：

一、空軍飛航管制員職能培訓方式之分析

由資料分析發現，我國民航局(如圖三

及四所示)與英國、德國、日本、香港對所屬

飛航管制員職能培訓均採「分段式訓練」；

且每個階段均包含「學科－課堂講授」、

「術科－模擬實作練習」，最後再赴航管單

位實施「實務在職訓練（OJT）」等三種職

能培訓方式，目前空軍亦採此模式（如圖五

所示），但未將培訓方式詳列於訓練流程

圖中，反觀我國民航局及其他各國訓練流程

圖均將培訓方式列入，清楚展現訓練流程全

貌。因此，本研究對於「空軍飛航管制員訓

練流程模式」建構，均將各階段職能培訓方

式詳列其中，以強化架構完整性；惟經本研

究針對我國軍、民雙方「訓練業務」、「管

理權責」、「訓練類別」以及「訓練考核與

紀錄」等差異之分析並輔以各國之作法發

現，空軍在整體職能培訓方式與流程可再精

進，此部分無法完全呈現於訓練流程架構

中，整理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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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香港飛航管制員訓練流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香港飛航管制人員訓練計畫-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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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民航人員訓練所-機場管制（職前）訓練流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民航人員訓練所-飛航管制訓練手冊第11版（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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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民航人員訓練所-進階管制訓練流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民航人員訓練所-飛航管制訓練手冊第11版（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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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空軍飛航管制員訓練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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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空軍訓練業務權責劃分：

我國空軍訓練業務學科部分主要由航技

學院負責基礎訓練，通航資聯隊訓練中心負

責專精複訓；另民航單位由航訓所全部掌握

與負責，相較之下軍方訓練權責較為分散。

故空軍在師資及教學資源分散現況下，對於

飛航管制員受訓資料、經管與考核，應強化

雙方之資料整合，使新進人員能在一貫且密

切銜接之訓練流程下接受職能培訓，以獲得

最好之教學效果。

㈡空軍訓練管理權責劃分：

英國、德國及日本等國在飛航管制員

實施實務在職訓練前，均規劃有「銜接訓

練」，藉以彌補各階段由理論訓練轉為實務

在職訓練間之落差；另我國民航局雖無規

劃銜接訓練機制，但設計有「協訓官及協訓

員」編制以擔任單位間之溝通、訓練橋樑，

而我國空軍缺乏類似之機制，讓學員赴各航

管單位後，能立即於管制席位上將專業知識

與管制技能發揮運用，加速人員融入工作軌

道，紓解第一線值勤人員之班務壓力與人力

調配問題。

㈢空軍「專業資格訓練」職能培訓課程

之規劃：

⒈訓練區分及課程規劃：

我國民航局及各國訓練流程經分析皆

以「分段式」訓練為主，先由機場管制在進

階至雷達管制培訓；另我國空軍採「機場管

制與雷達管制分流交互訓練模式」訓練。故

由表一、二可知，軍、民雙方均有負責之機

場，故於專業資格訓練中均納入機場管制

職能培訓課程，在「區域管制」及「近場管

制」部分因皆由民航飛航管制員負責，故規

劃進階訓練課程進行雷達管制職能培訓；另

軍方因「地面管制進場台」管制作業模式類

似「近場管制」服務，故基礎訓練亦含有雷

達管制職能培訓課程。

軍、民雙方於專業資格訓練期程及實

表一　民航飛航管制員專業資格訓練區分表

類 別 區 分 訓 練 課 程 細 分 期 程 合 計

專 業 資
格訓練

機場管制
（職前）訓練

專業課程 13週＊
20週

模擬實習 7週＊

機場管制實務在職訓練
（註：含資料席、許可頒發席、地面管制席及機
場管制席）

24 週 24 週

進階管制訓練

近場/區域非雷達管制專業課程 21日
26日＊

近場/區域非雷達管制模擬實習 5日＊

近場/區域雷達管制專業課程 14.5日
21.5日

近場/區域雷達管制模擬實習 7日＊

近場雷達管制實務在職訓練 13-34週＊ 13-34週＊

區域雷達管制實務在職訓練 26-33週 26-33週

＊代表期程可視人數調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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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在職訓練差異部分：民航單位於機場管制

（職前）訓練在「專業課程」期程有13週，

且可依受訓人數之增加而調整；「模擬實

習」期程有7週，亦可依受訓人數之增加而調

整，此階段期程合計最少20週。反觀軍方單

位於專長分科教育基礎訓練在「專業課程」

期程有11週；「模擬實習」期程有2週，此階

段期程合計13週，軍方並無因受訓人數增加

而調整訓期之作法；另比對軍、民航單位訓

練課程內容，民航單位學科課程主要以機場

管制職能培訓為主，輔以部分時數之雷達管

制、人為因素及航空氣象課程；軍方學科課

程期程僅差民航單位2週，但在訓練上因流程

規劃要同時完成機場及雷達管制職能培訓，

相較之下，民航單位僅須完成機場管制職能

培訓，有更充足之訓期（雷達管制職能培訓

另安排於「進階管制訓練」）。

⒉機場管制專業職能培訓：

由各國訓練流程分析及表一、二軍、民

雙方差異比較，本研究重新調整空軍「專長

分科教育基礎訓練」課程內容及教學目標，

區分二個階段，皆由航技學院負責培訓。第

一階段主要職能培訓以「機場管制」為主

（如圖六所示），此種規劃有二種效益：第

一是該階段原規劃須同時完成「機場管制及

雷達管制」職能培訓，已發現有訓期不足現

象，如依此規劃可在不延長學科訓練期程

下，有效精進教學成效；第二為此規劃符合

國際間潮流，與我國民航局、英國、德國、

日本及香港地區對於所屬飛航管制員職能培

訓方式一致，在進階至雷達管制作業時，應

先完成「機場管制」基本概念與管制技巧訓

練，才符合一位全方位飛航管制員的基本條

件。本研究對於「機場管制」職能培訓階段

之規劃如下：

a .該階段主要以機場管制職能培訓為

主，輔以部分時數之雷達管制基礎課程。

b.學科部分應加入民用航空法及飛航服

務規範、人為因素課程、航空英語、航空氣

象課程等，以符合國際民航組織之規範。

c.術科部分增加「機場管制模擬實作練

習」時數，並整合航管單位第一線優秀管制

員參予課程，縮小教學單位與航管單位間之

差距與航管經驗之傳承。 

表二　空軍飛航管制員專業資格訓區分表

類 別 區 分 訓 練 課 程 細 分 期 程 合 計

專業資
格訓練

專長分科教育
基礎訓練

機場及雷達管制專業課程 11週
13週

機場及雷達管制模擬實習訓練 2週

實務在職訓練
（註：可優先選派赴機場管制塔台實施「地面管
制席位」或地面管制進場台實施「精確進場雷達
席位」）

軍官26週 軍官26週

士官12週 士官12週

註：航管單位依人力運用需求，可優先選派赴機場管制塔台實施「地面管制席位」或地面管制進場台實施「精確
　　進場雷達席位」進行實務在職訓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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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空軍飛航管制員-第一階段-機場管制訓練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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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實務在職訓練部分，因應空軍管制工

作特性及作業複雜性，新進人員於航技學

院完成機場管制職能培訓後，赴各航管單位

接續實施「機場管制實務在職訓練」，再依

「席位晉等機制」繼續培訓其他管制席位。

e.實務在職訓練期程規劃，依國際民航

組織（ICAO）規範，飛航管制員在正式擔負

飛航管制工作前，必須有「三個月」以上的

實務在職訓練，藉以累積足以擔負飛航管制

工作的專業知識、管制技能與經驗。因此，

單一席位訓練期程以不低於三個月為基準。

⒊雷達管制專業職能培訓：

民航局對於民航飛航管制員之「進階管

制訓練」階段，安排有「雷達管制」職能培

訓。另因空軍所屬「地面管制進場台」其雷

達管制職能培訓課程與實務單位作業模式，

類似民航單位之「近場管制台」，故對於空

軍飛航管制員「雷達管制」職能培訓規劃，

參照我國民航局及其他各國之雷達管制訓練

方式規劃，原「專長分科教育基礎訓練」階

段之「雷達管制作業」職能培訓課程，本研

究重新規劃至第二階段「雷達管制專業訓

練」（如圖七所示），由航技學院負責職能

培訓，該階段之規劃如下：

a .該階段主要以雷達管制職能培訓為

主，輔以部分時數之機場管制課程複訓。

b.學科部分訓練期程規劃為三週，除原

雷達管制相關專業課程外，另強化空軍雷達

管制作業特殊程序之講授，並輔以民航雷達

作業程序之概述。

c.術科部分訓練期程規劃為一週，除增

加「雷達管制模擬實作練習」訓練時數，並

整合航管單位第一線優秀管制員參予課程，

縮小教學與航管單位間之差距與航管經驗傳

承。

d.實務在職訓練部分，於完成航技學院

雷達管制職能培訓後，赴各航管單位接續實

施進階之「雷達管制實務在職訓練」，再依

「席位晉等機制」繼續培訓其他雷達管制席

位。

e.實務在職訓練期程規劃以管制席位來

區分，並依據國際民航組織（ICAO）之規

範，單一席位訓練期程以不低於三個月為基

準，以具備擔負管制工作的專業知識、技能

與經驗。

㈣空軍「專精複訓」課程之規劃：

專精複訓部分主要以我國軍、民雙方做

比較，經分析該階段訓練課程區分並無差異

(如表三、四所示)。主要針對領有證照（民

航）或合格簽證（軍方）之飛航管制員，所

實施之技能提升訓練，目的在維持並提升飛

航管制員專業知識與技能，以達安全且有效

率的航管服務。本研究對於專精複訓相關課

程之規劃如下：

⒈年度複訓規劃：

空軍在提升管制技能與專業知識部分，

規劃有「航管高級班」、「航管教官班」、

等課程；均配合航管單位「席位晉等機制」

在訓練對象上嚴格要求，符合資格方可參

訓。經比對我國民航單位相關訓練課程，及

其他各國訓練流程模式分析後，重新規劃

「航管高級班」與「航管教官班」之定位與

功能，並配合二個階段之訓練流程規劃，設

計新增「航管進階班」，並將年度複訓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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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空軍飛航管制員-第二階段-雷達管制訓練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設計





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6期

138



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16期

138

課程顯示於訓練流程架構上，以展現訓練流

程架構完整性。針對年度複訓各階段課程之

規劃如下：

a.航管高級班之定位：

該課程原訓練目標為加強人員航管觀念

與法規，提升學（術）科本職學能，以達擔

任「塔台機場管制席位」或「地面管制進場

台機場搜索雷達席位」之專業能力，具備進

表三　民航飛航管制員專精複訓區分表

類別 訓練課程區分 訓練目標 訓練對象

專
精
複
訓

年 度
複 訓

共通性
之複訓

為提升管制員專業知識與管制技能，由
航訓所負責實施。

持有有效證照之管制員。

地區性
之複訓

為提升管制員專業知識與管制技能，由
總台負責實施。

持有有效證照之管制員。

業 務

熟 悉

訓 練

強  化
訓  練

熟悉飛航管制作業技術或提升管制員之
專業素養。

因故未能擔任航管單位席位工作連續達3個月以
上者。或由單位席位查核人員填報需提昇專業能
力之管制員。

補  救
訓  練

改進特定管制員之專業缺失，提升其專
業素養。

因管制服務缺失，經評鑑認定需要或被暫停執業
或被取消術科考評通過資格之管制員。

調  職
訓  練 以符合席位工作標準為目標。

具有有效航管證照，由於調職或其他因素變更工
作單位，須通過新航管單位術科考評之管制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四　空軍飛航管制員專精複訓區分表

類別 訓練課程區分 訓練目標 訓練對象

專
精
複
訓

年度

複訓

航   管
高級班

加強航管觀念與法規，以達擔任「塔台
機場管制席」或「地面管制進場台機場
搜索雷達席」之專業知識與管制技能，
具備進入熟練階段。

具備塔台地面管制席、飛航資料席或地面管制進場
台精確進場雷達席位、協調席等持有合格簽證C級
證照資格之管制人員。

航   管
教官班

培訓航管單位種子教官為目標，結訓時
能具備進入教官階段之基礎素養。

具備塔台或地面管制進場台全席位能力，且持有合
格簽證B級證照，並受過航管高級班人員。

業務

熟悉

訓練

晉   等
及交互
訓   練

使人員同時具有機場管制塔台及地面管
制進場台全席位之飛航管制值勤能力。

針對已取得「機場管制塔台-地面管制席」或「地
面管制進場台-精確進場雷達席」合格簽證，預備
晉等或交互至另一工作中心訓練之管制員。

熟   悉
訓   練

熟悉相關作業規定及各項緊急應變處置
程序，符合席位工作標準為目標。

具有有效合格簽證之現職人員，由於調職或其他因
素變更工作單位，須通過新航管單位學、術科考評
之管制員。

重   複
訓   練

改進特定管制員專業缺失，熟悉飛航管
制作業技能，以提升其專業素質。

因管制作業缺失，經評鑑認定須要或被暫停班務或
於執行合格簽證稽核及技能分析鑑定未達合格標準
之管制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入熟練階段，訓練對象為具備有塔台地面管

制席、飛航資料席或地面管制進場台精確進

場雷達席、協調席等能力之管制員。本研究

重新定位該班次於第一階段「機場管制」職

能培訓時，訓練中心配合航管單位「晉等訓

練」所實施之年度複訓，訓練目標與對象如

表五所示。

b.航管進階班之設計：
註⓮　陳芊妤（2004），新進飛航管制員實務訓練教學模式之探討，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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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⓮　陳芊妤（2004），新進飛航管制員實務訓練教學模式之探討，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該課程為因應本研究新規劃之訓練流程

模式而新增。定位於第二階段「雷達管制」

職能培訓時，訓練中心配合航管單位「晉等

訓練」所實施之年度複訓，訓練目標與對象

如表五所示。

c.航管教官班之定位：本研究將該課程

重新規劃定位於「教官訓練」類別。

⒉業務熟悉訓練規劃：

因本研究重新規劃專業資格訓練之職能

培訓流程依序分為「機場管制」與「雷達管

制」二個階段，再以機場管制及雷達管制之

「席位」為基準，藉由「席位晉等機制」提

升管制技能，以利於人力運用與未來培訓規

劃（席位輪調層級如圖八所示）。因此，不

再實施交互訓練（如圖六所示），故「晉等

及交互訓練」課程，亦一併調整為「晉等訓

練」，本研究刪除「交互訓練」課程部分。

㈤空軍「教官訓練」之規劃：

空軍目前缺乏「實務在職訓練教官」課

程，致使擔任在職訓練教官人員對於如何去

教導、評鑑，都是以個人經驗來揣摩，而在

職訓練之成敗常與教官之良窳有關。陳芊妤

（2004）⓮研究新進飛航管制員實務訓練教

學模式中發現四項建議與結論，轉引如下：

⒈影響新進飛航管制員實務訓練成敗之

主要因素，與實務訓練教官之專業能力及是

否具有建立良好師生關係之行動力，影響最

為深遠。

⒉影響實務訓練教官專業能力與教學理

念之因素很多，但無論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其身為學員時的親身經歷影響最為深刻。

⒊新進飛航管制員於實務訓練階段所接

受到的專業技能與工作規範，將嚴重影響其

工作態度、專業發展及是否能從團隊中學習

反思並累積經驗。

⒋建議國內飛航管制相關單位，重視國

際交流並加強重要師資培訓之政策推行。

由學者研究得知，實務在職訓練教官

對於新進飛航管制員的培訓與養成，以及往

後的管制生涯與學習影響非常深遠。經查空

軍於年度複訓課程規劃有「航管教官班」，

與民航單位「實務在職訓練教官」標準相

似。因此，本研究依設計之訓練流程架構，

將「航管教官班」重新定位於「教官訓練類

表五　空軍飛航管制員年度複訓課程區分定位表

類別 訓練課程區分 訓練目標 訓練對象

專
精
複
訓

年度

複訓

航   管
高級班

加強機場管制作業觀念與法規，以達擔任
「塔台－機場管制席」之專業知識與管制
技能，具備進入熟練階段。

具備塔台地面管制席、飛航資料席等持有合格簽證
C級證照資格之管制人員。

航   管
進階班

加強雷達管制作業觀念與法規，以達擔任
「地面管制進場台－機場搜索雷達席」之
專業知識與管制技能，具備進入熟練階
段。

具備地面管制進場台精確進場雷達席、協調席等持
有合格簽證C級證照資格之管制人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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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更名為「航管在職訓練教官班」如表

六所示。

㈥空軍「管理督導訓練」之規劃：

本研究參照徐瑋（2002）⓯赴英、法

國研習「飛航服務檢定考核人員訓練課程規

劃實務」報告書之建議，由於飛航管制員的

培訓相當嚴格、專業且重要，而培訓是否落

實與有效需靠航管單位或教學單位，在不同

階段擔負起督導、考核人員來把關，如此才

能維持人員管制能力專業化，作業能力標準

化。因此，應慎選合宜的檢定考核人員，再

給予專業的「檢定考核訓練」，使檢定考核

人員對於考評前之「講解」、「執行」、

「詢問」、「紀錄查證」以及「報告撰寫」

等，都能忠實的反應出被檢定考核人員的情

況。現民航局航訓所已於「班務督導訓練」

中納入「訓練與查核、督導與考核」等課

程，以強化訓練考核作業一致性；反觀空軍

雖有規劃「航管督導長班」課程，但尚未納

入檢定考核課程，可能造成航管單位負責檢

定之教官沒有統一之考核標準與規範。所

以，本研究建議依空軍之特性，新增檢定考

核課程，落實管理、督導與考核之一致性與

公正性。

㈦空軍「訓練考核與紀錄」之規劃：

軍、民雙方之差異在於專業資格訓練如

表七、八所示。對於空軍飛航管制員考核作

業建議於「實務在職訓練考核」應編成「考

核小組」，由航管單位教官團及航技學院或

通航資聯隊訓練中心教官共同組成，嚴格執

行專業能力標準化考核，對於不適任或專業

不足人員，給予適時安排重複訓練或轉任其

他工作，此舉對於考核作業可更客觀，亦可

強化作業與教學單位間之合作。

二、空軍飛航管制員訓練流程模式之分析

空軍現階段採「分流式訓練」，雖可因

機場管制塔台或地面管制進場台人力需求現

況，立即派訓以解人力不足之壓力，再藉由

「交互訓練」來培訓不同之專業管制職能，

但此訓練流程模式已於實務單位產生二項隱

憂：第一是「單一工作中心全席位培訓期程

過長」；第二是「機場管制與雷達管制作業

概念不清」。因此，本研究對於「空軍飛航

管制員訓練流程模式」之規劃，將重新調整

註⓯　徐瑋（2002），　赴英、法國研習「飛航服務檢定考核人員訓練課程規劃實務」報告書。民航人員訓

練所。

表六　空軍飛航管制員航管在職訓練教官班課程區分定位表

類別 訓練課程區分 訓練目標 訓練對象

教官訓練
航 管 在 職
訓練教官班

精進航管本職學能與在
職訓練教學技巧，有效
執行在職訓練，結訓時
能具備進入教官階段。

具備塔台或地面
管制進場台全席
位管制能力，且
持有 B級證照資
格。

⒈在職訓練教學方式、學習心理及身體語
言之運用。

⒉在職訓練教學計畫與教案編寫、教學評
量、訓練成果報告撰寫。　

⒊在職訓練教學演練與檢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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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⓯　徐瑋（2002），　赴英、法國研習「飛航服務檢定考核人員訓練課程規劃實務」報告書。民航人員訓

練所。

為「分段式訓練」（如圖八、九所示），在

每一管制席位職能培訓完成且通過考核後，

必須實際擔負相關席位之管制工作，以熟練

管制技能並累積經驗，才可再依「席位晉等

機制」培訓下一管制席位。此模式除可改善

空軍現階段人力運用之困境，對後續新進飛

表七　民航飛航管制員訓練考核區分表　

類 別 考 核 項 目 考 核 方 式

專 業 資
格 訓 練

學 科 考 核
⒈各學科與期末測驗以筆試為主。

⒉如授課教官認為某一科目需要，得以其他方式考核。

術 科
考 核

模 擬 實
習 考 核

⒈考核地點為航訓所。

⒉考核時間每位(組)學員不得低於40 分鐘。

⒊考核人員至少兩名。

⒋如未通過考核，應加強訓練並安排重考乙次，如仍未通過，應依相關規定予以退訓。

實 務 在
職 訓 練
考 核

⒈考核地點為施訓航管作業單位。

⒉考核時間應不低於2 小時。

⒊考核人員依「考核小組」規定辦理。

⒋如未通過考核，應加強訓練並安排重考乙次，如仍未通過，應依相關規定予以退訓。

註：
「考核小組」由航訓所召集相關人員組成，並由航訓所所長或其代理人擔任召集人，小組成員包括航訓所、相關航管單
位主管(或其代理人)及考核當地之檢定飛航管制員，共同組成。考核小組需至少兩人出席，考核當地之檢定飛航管制員
為必要成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八　空軍飛航管制員訓練考核區分表　

類別 考核項目 考 核 方 式

專
業
資
格
訓
練

學科考核
⒈航技學院部分：各學科測驗以筆試為主，專題報告為輔。

⒉航管單位部分：各學科測驗以筆試為主。

術科
考核

模 擬
實 習
考 核

航技學院部分：

⒈考核地點為航技學院模擬實習教室。

⒉塔台模擬實作考核時間每位(組)學員不得低於40 分鐘；雷達模擬實作考核時間每位學員不得低於
30分鐘。

⒊考核教官至少兩名。

⒋如未通過考核，應加強訓練並安排重考乙次，如仍未通過，應依照學員生手冊相關規定辦理。

實 務
在 職
訓 練
考 核

航管單位部分：

⒈考核地點為施訓航管作業單位。

⒉考核時間應依參訓人員所「訓練席位」一個班務單位時間內航線較繁忙之時段。

⒊依訓練計畫訓練期滿後，由訓練官提出進行鑑定考核，航管分隊長為席位鑑測主委，負責召集所
屬督導長及訓練教官至工作中心進行席位鑑定考核。

⒋評定之總成績如未通過考核，應加強訓練並安排重考乙次，如經評鑑仍未通過，由訓練官重新擬
定人員「複訓計畫」，依照相關規定重新考核。

口 試
航技學院與航管單位依教學目標及單位工作任務特性，訂定考核重點與範圍，由教官採問答方式考
核，並填註於實作評鑑表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航管制員更能建構出飛航管制整體性概念，

除可符合空軍管制作業特性，亦可與我國航

訓所培訓其民航飛航管制員之流程相符，有

利軍、民雙方飛航管制員於管制作業時之溝

通與協調，避免因觀念與作業不清，肇生潛

在危安因子；另外也可貼近民航運輸先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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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空軍飛航管制員－機場管制及雷達管制席位輪調層級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設計

註⓰　易心莊（2006），從新加坡飛航管制員甄選談起，民航雙月刊，8月號，頁16-21。
註⓱　陳彥廷（2006），飛航管制員HELLOS模式之驗證與評估，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碩士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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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對於所屬飛航管制員之培訓流程模式，與

國際接軌。

結論與建議

一、精進作為

㈠制定飛航管制員甄選制度

飛航管制是一種專業且高壓力的工作，

要維持飛航的安全與效率，有賴於選出最適

合的人，一種好的甄選程序能在早期階段即

將不適任人員淘汰。本研究建議空軍飛航管

制員的甄選，可參考我國民航局或他國甄選

制度，對於能力、性向或態度加以考核，並

以常備役軍、士官為主，役期保障在六年以

上，以利於各階段之職能培訓與經驗累積，

避免因人員離退造成教學及實務單位一再重

複訓練新進人員，造成資源浪費。

㈡健全飛航管制員人力資源

在飛安體系中，飛航管制佔有重要的

關鍵地位，由各國對於飛航管制員之職能培

訓可知，飛航管制員之培訓不可能像一般學

校，採擴充招生員額即可解燃眉之急，事實

上，這可能引來更大的災禍。一位飛航管制

員由新進至成為全席位之管制員，必須投

入許多職能培訓及長時間的經驗累積才能擁

有，無法如原料、設備等在短時間內就能獲

得，而專業人力不足將成為最大隱憂，嚴重

者更會危及飛安。因此，空軍首應改善航管

單位人員不足，造成人力銜接上的問題，以

健全組織的發展，提高飛航管制服務品質。

易心莊（2006）⓰研究指出，新加坡民航局

為確保其飛航情報區內之飛航安全，依據下

列步驟評估未來五年所需之飛航管制作業人

力，以作為募集人力資源之重要參考：

⒈航行量預測：藉由預測航行量成長以

決定所需要的管制席位。

⒉飛航管制員需求量計算。

⒊需求量與現行人力差距之比較，以判

斷人力是否短缺。

⒋招募人數統計：考量因素包括學員接

受訓練所需期程，人員退休之預估以及未來

航管系統擴建所需之人力需求等。

㈢精進飛航管制員職能培訓課程

陳彥廷（2006）⓱針對民航飛航管制

員研究指出，藉由完善的專業訓練課程，可

有效幫助飛航管制員操作儀器設備、修正不

正確作業程序並有效管理工作壓力，減少人

為疏忽。在民航局「與國際接軌，參照國際

民航組織（ICAO）之法規，提高飛航服務

品質」目標下，空軍與航訓所在飛航管制員

職能培訓的交流也是必需的。本研究經分析

軍、民雙方訓練課程內容，空軍飛航管制員

職能培訓應增加之科目分析如下：

⒈學科部分

依據全球飛安統計數據顯示超過七成飛

航事故發生的原因與人有關，而在我國飛航

事故調查發現，肇因更高達八成與人為因素

註⓰　易心莊（2006），從新加坡飛航管制員甄選談起，民航雙月刊，8月號，頁16-21。
註⓱　陳彥廷（2006），飛航管制員HELLOS模式之驗證與評估，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碩士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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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飛航安全委員會，2006）⓲；另管順

婷（2007）⓳研究指出，目前航空無線電通

話術語以英語為主，透過足夠的職能訓練與

複訓，飛航組員與飛航管制員才能以專業、

標準的通話術語進行溝通，減少溝通失誤的

發生；另飛航管制協會針對民航飛航管制員

實施問卷調查發現，造成管制員與駕駛員引

發爭執的主要因素，有四成以上的管制員認

為是對「航空器性能」不了解所產生（劉宏

一等，2001）。因此於專業資格訓練階段：

需強化「人為因素課程」、「航空英語」、

「航空氣象課程」；另於專精複訓階段：增

加「飛航專業知識」、「在職訓練教官課

程」、「訓練檢定與督導考核課程」等。

⒉術科部分：

學者針對飛行員及民航飛航管制員實證

研究發現，當人力與緊急應變訓練不足時，

如遇航機在飛航過程中發生緊急情況時，因

飛行員與飛航管制員作業複雜性增加，會降

低處置的正確性，致使因人為因素造成的飛

安事件機率大增（管順婷，2007）。因此，

應增加「模擬實作練習」時數，並將航空器

不正常情況之「緊急處置作業程序」列入實

作練習，以強化專業技能與應變能力。 

㈣強化教學單位間及與實務單位之合作

職能培訓是整體的作業，必須用人單位

與訓練單位分工合作、密切配合，而非由某

一單位就可竟全功。空軍應建立「協訓官」

機制，強化航技學院、通航資聯隊所屬訓練

中心及各航管單位間之合作，依本研究規劃

之訓練流程模式，明確劃分職能培訓課程、

對象與目標，避免造成培訓課程無法有效銜

接之現象。

㈤訓練與考核制度相結合

參考我國民航局及各國培訓作法，為

了鼓勵空軍飛航管制員主動且積極的依照規

劃之訓練流程，實施席位晉等並培訓專業職

能，以利後續之人力運用、發展與班務推

行，訓練必須與考核制度相結合。本研究規

劃之「訓練流程模式」區分為二個階段、

六個席位，每往上晉等，均必須接受席位職

能培訓，包含學科及術科，在考核制度上亦

須配合實施「筆試」、「口試」及「模擬實

作考核」與「實務在職訓練考核」等，人員

於通過考核後，才具備席位值勤資格，足以

擔負飛航管制工作。席位資格考核是最基本

的，但確也是最重要的，考核制度落實與

否，與飛安密切相關；另為提升受訓動機，

鼓勵將所學落實到工作上，應將培訓成果列

入升遷考量，以提高學習專屬技能的動機。

㈥建立工作輪調制度

本研究設計「管制席位工作輪調制

度」，以充分運用與發展人力，效益有二：

⒈健全飛航管制整合能力：

註⓲　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編著（民95），飛得更安全（初版），台北縣：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

註⓳　管順婷（2007），以情境知覺模型探討飛行員常見溝通失誤之人為因素，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組碩士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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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⓲　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編著（民95），飛得更安全（初版），台北縣：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

註⓳　管順婷（2007），以情境知覺模型探討飛行員常見溝通失誤之人為因素，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組碩士論

文。

　

黃先鋒等學者（2005）⓴指出工作輪

調可讓員工接觸不同工作，藉以學習各種不

同技能，進而了解各工作間之互動關係，並

對組織整體全貌更有概念。藉由制度可讓具

備多個管制席位能力之飛航管制員重複擔任

不同的工作席位，藉以熟稔各席位之管制業

務，增進作業整合及領導與管理能力。

⒉靈活運用人力資源：

管制席位輪調可增加工作替代性及提高

人力資源配置彈性。空軍各航管單位遇有人

力不足情況，可運用席位輪調制度，參照各

個飛航管制員之管制席位能力，靈活調派人

力，確保飛航管制任務之遂行。然而「管制

席位輪調制度」要能順利推展，各航管單位

必須依據「席位晉等機制」，積極規劃飛航

管制員之席位晉等與職能培訓，因為惟有多

席位能力之飛航管制員，才能在「管制席位

輪調制度」中發揮其關鍵角色。

㈦實施飛航管制員駕駛艙見學

英國、德國及香港地區對於所屬飛航

管制員訓練流程規劃中，均設計有「基本飛

行訓練課程」，我國民航飛航管制員協會也

開放協會之管制員報名參加國際航機駕駛艙

見學（陳芓頲，2006）�，藉由見學瞭解飛

行員各飛行階段的操作及飛行員對航管服務

的評語與建議，以增進彼此的互信，避免因

管制作業誤解而產生飛安事件。反觀空軍飛

航管制員並無類似管道來實施駕駛艙見學，

如能運用空軍現有C-130、FK-50、BE-02、

S-70C等機型，配合儀器訓練科目讓管制員同

乘見學，必能增進互信，提升管制員於作業

時之決策能力。

㈧落實飛行員與飛航管制員交流

飛航管制協會為了解民航管制環境及了

解民航飛航管制員之想法，提供決策階層作

為制定政策及法規之參考，針對民航飛航管

制員實施問卷調查，發現七成以上的管制員

認為多參與座談會及舉辦研討會，可增進對

駕駛員之瞭解（劉宏一等，2001）。因此，

除藉由強化組織管理的運作及各項風險管理

措施的推行外，建議應積極舉辦各種飛航安

全講習及研討會，以塑造飛行員與飛航管制

員之安全意識，建立空軍優質的飛航安全文

化。

結　論

「天空雖然浩瀚，卻無處容納錯誤」，

飛航安全是一項整體的工作，不容許任何疏

忽。陳芓頲（2006）針對飛航管制飛安風險

因素探究中建議，應檢視訓練制度與資源，

包括在職訓練、複訓之人力與教材是否充

足，強化緊急狀況訓練及適時修改訓練內

容，以切實際需求；另可參考先進各國訓練

制度，就適合我國國情部分截長補短，落實

檢核制度與管制席位作業監督，即可減少人

為疏失發生機率。其建議與本研究探討之焦

註⓴　黃先鋒、廖敏齡、周澤民（2005），工作輪調、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相關性之實證研究，人力資源管

理學報，第5卷，第4期，頁107-129。
註�　陳芓頲（2006），飛航管制飛安風險因素之探究。逢甲大學交通工程與管理學系碩士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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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東昇先生，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博士，現任

職於南華大學企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劉宴慈中校，空軍通校女性專業軍官班81年
班、空軍學院正規班95年班。曾任分隊長、

研究教官、教官。現任職於國防大學空軍指

揮參謀學院中校教官。

李俊義少校，空軍通校常士82年班、 空軍航

空技術學校專科86年班、空軍航空技術學校

通參班91年班、民航局民航人員訓練所航管

進階班92年班。南華大學企業管理系管理學

碩士。曾任管制士、區隊長、管制官、督導

長、教官、航參官。

培訓上，發揮最佳的人力運用成效，以強化

空軍整體飛安體系，確保飛安及國防任務遂

行。

點相符，經由航訓所培訓模式之差異分析及

各國訓練流程之蒐整，並參照我國飛航管制

作業現況及國情，以系統性的分析深入探討

相關議題，建構出「空軍飛航管制員訓練流

程模式」，再依流程規劃職能培訓課程及考

核制度，使管制人力運用能充分發揮；另輔

以「席位輪調制度」之執行，強化飛航管制

整合與管理能力，除可增加人力運用靈活度

及降低飛安風險因素外，更可提升飛航服務

品質。

陳銘薰等（2006）研究指出，一個企

業欲發展出成功的「訓練實施程序」，有幾

個前提是不可或缺：重視員工的經營理念人

事政策的配合高階主管的支持與參與訂定明

確的訓練政策專職的訓練單位等。因此，空

軍現階段應以上述五項為前提，將本研究所

建議之精進作為列為投入重點，依所建構之

訓練流程模式，積極投資於飛航管制員職能

RF-5E偵照機（照片提供：葉秀斌）


